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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

出《巴黎协定》，并于2017年8月4日正式通知联合国

退出该协定①[1]。这是在退出《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

定》之后，美国政府在近期内单方退出的第2个多边

国际条约。《巴黎协定》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

化的最为重要的国际协议之一，美国宣布退出该协

定招致各国的强烈反对和负面评价。近年来世界范

围内国家单方退出条约现象在增多。单方退出条

约，特别是多边国际条约，对国际法律关系的稳定性

造成极大的消极影响，并损害国际社会通过缔结条

约应对重大国际性问题的合作与努力。条约单方退

出涉及诸多法律问题，比如一国退出条约在国际法

上的合法性、权利基础、法律责任、国际合作等问题。

一、有关条约退出的国际法律规制

规制条约退出的国际法主要包括相关的国际法

基本原则及国际条约法公约。前者主要指“条约必

须信守”原则；后者包括联合国1969年《维也纳条约

法公约》和1986年《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或国际组织

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1986年公约》)②。两

个公约的实质性内容基本相同，分别对国家和国际

组织所签订条约的缔结、生效、解释、终止等事项作

出了较为系统的规定③[2]。

(一)“条约必须信守”原则

关于条约退出最为重要的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

即“条约必须信守”原则(Pacta Sunt Servanda)[3]。若一

项条约是合法缔结且有效的，当事国就负有善意履

行该条约的义务[4]。所谓善意履行，是指不论在何种

情况之下，当事国都应当尽其所能并依据条约的文

本和精神履行条约，最大化地实现条约的宗旨和目

的[5]。该原则的重要性在于，条约作为主权国家确定

相互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如果可以随意违反或

背弃，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必将成为空谈，良好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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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法律关系和秩序也难以维系。通过要求缔约国善

意遵守和履行条约，条约必须信守原则确认了国际

法的“法律”属性[6]，为国际法的有效性以及国际法律

关系和法律秩序的稳定性奠定了基础[7]。就条约退

出而言，当事国如果任意单方面退出条约，停止履行

条约义务，必然导致条约的目的无法实现。特别是

在多边条约的情况下，如果是对于条约实施至关重

要的当事国单方退出，则可能导致整个条约失去其

存在的意义，并可能对其他缔约国乃至国际社会的

利益造成损害，这显然违反了条约必须信守原则。

因此，从规制条约退出的角度而言，条约必须信守原

则的内涵应包括一国不应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任

意退出条约。

就法律地位而言，“条约必须信守”是国际法上

最古老的基本原则之一，可以说整个国际法体系都

是建立在其基础之上[8]。该原则与国际法上的诚信

原则密切相连，是诚信原则在条约法领域的体

现④[9]。在国际法律关系实践中，条约必须信守原则

已得到各国的普遍接受和认可，并成为国际习惯法

的一项原则 [10]，具有普遍性的法律拘束力。条约必

须信守原则及其重要性在各种国际司法机构包括国

际法院的判决中也屡次得到确认[11]，如国际法院(In⁃
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指出，国家有义务善意履

行条约，并不得妨碍条约的正当实施，且“此种义务

不是条约本身赋予的，而是根据习惯国际法而产生，

并体现在条约必须信守原则之中。”⑤欧洲法院(Euro⁃
pean Court of Justice)认为“有约必守原则构成任何法

律秩序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国际法律秩序”⑥[12]。条

约必须信守原则是规制条约退出行为最重要的国际

法原则，一国单方退出条约的行为应符合该原则的

要求。

(二)联合国条约法公约中关于条约退出的规定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是现行有效的最为重要的

条约法公约，其中包含关于条约退出的具体规定。

公约首先确认了条约必须信守这一习惯法原则，序

言载明：“……条约必须遵守规则乃举世所承认。”公

约第26条规定：“凡有效之条约对其各当事国有拘束

力，必须由各该国善意履行。”条约必须信守原则赋

予了各国遵守条约的习惯法义务，而公约则将上述

原则法典化，并赋予了公约当事国遵守其所缔结条

约的“条约义务”⑦[13]。公约中关于条约退出的具体

规定主要位于第3节“条约的终止及停止施行”。

首先，公约规定条约当事国在两种情况下可以

退出条约：一是在条约中包含退出条款的前提下，根

据该条款的规定退出条约；二是无论何时在咨商其

他缔约国并经全体当事国同意的情况下退出条

约⑧。可以看出，条约中含有允许当事国退出的规定

是一国退出条约的基本条件，此外也可通过取得全

体当事国的同意而退出，二者都能赋予一国退出条

约的权利。

其次，公约针对条约没有退出条款的情况作出

了禁止性规定。根据公约，如果一项条约中没有就

其退出进行明确规定，则当事国不得单方退出⑨。但

对此有两种例外情形：一是经证实当事国原意为允

许有退出条约之可能；二是按照条约的性质默示当

事国有退出条约之权利⑩。此情形之下当事国退出

条约的权利被称为“默示退出权”或“暗含解约

权”[14]。由上述规定可见，当事国在条约没有退出条

款的情况下一般不得退出条约。就默示退出权而

言，判断一项条约中是否含有允许当事国退出条约

的共同意思通常并非易事，往往需要运用条约解释

的方法加以确定。条约的性质是指如果一项条约涉

及裁军、疆界、禁止侵略、种族灭绝等可能会对国际

和平与安全或其他重大利益造成影响的永久性或者

具有国际强行法性质的义务，当事国不应具有退出

条约的权利[5]27。反之，如果是关于文化、商贸、交通

等方面的一般性条约，则通常可允许当事国退出。

另外，公约对于未包含退出条款的条约退出行为作

出了程序上的限制，即当事国应将退出的意思最迟

于12个月以前通知其他缔约国，以便其有充分的时

间做出反应。

再次，作为特别例外，公约规定了当事国在他方

违约、条约履行不能以及情势重大变更等特殊情

况下可以退出或终止条约。与上述通过约定或者同

意的方式退出条约不同，这几种情况是在当事国之

间没有合意的情况之下的条约退出权，类似于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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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中关于合同法定解除的事由，因此也有学者

将其称为条约的“法定退出权”[15]。由于上述情况

下当事国可以单方面退出条约，若不进行严格限制

则可能导致此类条约退出权的滥用，故公约对其行

使条件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最后，公约规定了退出条约的法律后果。即自

退出生效之日起，当事国不再负有继续履行条约的

义务，退出国与其他条约当事国的关系也随即解

除。但公约同时规定，这并不影响该国在退出前由

于实施条约所产生的任何权利、义务或法律情势。

根据公约，退出条约亦不影响该国依照国际法所承

担的履行该条约所载任何义务的责任。如果条约

中的规定也是当事国在国际法之下所负有的独立于

该条约的义务，那么即使一国已退出条约，其仍须继

续履行该义务。此规定可以防止国家以退出一项条

约为理由逃避其所应履行的国际法义务，对于规制

条约单方退出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是国际条约法最重要的法

律渊源，也是判断单方退出条约行为合法性的重要

依据。除了条约必须信守原则以及《维也纳条约法

公约》的规定之外，条约退出还受到国际法其他相关

基本原则的规制，如诚实信用、国际合作等。就某一

项具体条约而言，退出行为还应符合该条约中退出

条款的规定。上述原则和规则共同构成了关于条约

退出的国际法律制度。

(三)现行有关条约退出的国际法律规制存在的

问题

现行国际法对于条约退出问题已有一些具体规

定，但总体上看，关于条约退出的规则仍然较为单

薄，并存在一定缺陷。

第一，对于条约单方退出缺乏合理有效的限制，

导致国家的条约退出行为具有任意性。根据《维也

纳条约法公约》第54条，一国可依据条约中的退出条

款退出条约，但该规定并未涉及当事国单方退出条

约行为的正当性。从表面上看，只要符合条约中的

退出条款，一国即可单方面决定退出条约，而不问其

背后之理由或其可能导致的后果。即使一国的单方

退出行为会对他国造成损害，甚至与国际社会的整

体利益相冲突(如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情况)，其也可

以退出条约。而实践中条约的退出条款大多只是从

时间或程序上对退出条约加以规定，少有其他实质

性限制，这些都导致国家的单方退出条约行为难以

受到有效的约束。

据统计，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家的条约退出行

为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16]。1945—1969年国际上多

边条约退出行为有351例，1970—1994年则共有710
例，增加了 1倍 [17]。近年来影响较大的退出行为包

括：2001 年美国退出 1972 年美苏《反弹道导弹条

约》[18]；2003年朝鲜退出《核不扩散条约》[19]；2011年

加拿大退出《京都议定书》[20]；2016年布隆迪、南非、

冈比亚[21]及俄罗斯[22]等国相继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罗

马规约》以及最近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等。上述事

例体现了单方退出条约行为在国际范围内逐渐增

多，且可以看出国家单方退出的不乏对于国际社会

政治、经济乃至安全问题具有重要影响的条约。大

多数国家都是以其自身利益受损为由退出条约而不

顾其他缔约国甚至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这体现了

国家的条约退出行为具有任意性 [16]44。条约单方退

出行为增多的原因固然与近年来国际条约数目本身

在增加有关[16]3，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现行国际法无

法对单方退出行为进行合理有效的约束。这对条约

所创设的国际法律关系和法律秩序的稳定性造成消

极影响，并削弱国际社会通过签订条约，特别是多边

条约以应对如气候变化等重大国际性问题的合作与

努力。

第二，条约单方退出所致的法律责任难以落

实。实践中虽然有不少单方退出条约的行为遭到其

他缔约国反对甚至涉嫌违反国际法，却鲜有退出国

因此而承担法律责任。这方面可能涉及如下问题：

虽然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在条约包含退出条

款的情况下当事国可以依据该条款退出，但如果在

其他缔约国一致反对且该国的退出行为会对其他国

家或者国际社会共同利益造成损害的情况下，该国

是否仍然有权单方退出条约?退出行为的合法性是

否仅以退出条款为依据?退出国对于其单方退出行

为所造成的损害是否应当承担国际责任?对于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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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现行国际法中并没有清晰的答案，这也是单方

退出条约行为不能有效限制的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即使是在非法单方退出条约的情况

下，如条约本身不包含退出条款且当事国并不具有

默示退出权而仍然单方面退出时，当事国应当承担

何种法律责任，以及这些责任如何得以落实，在实践

中也是较难解决的问题。国家之所以选择单方退出

条约而不顾及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在一定程度上

也和国际法的“软法”性质有关，即国际法缺乏一套

有效的一般性强制执行机制 [23]。除了在特殊情况

下，比如安理会通过决议等，国际法往往难以提供强

制手段使进行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承担责任。

第三，对于已签署未生效条约的单方退出问题

缺乏明确规定。《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虽有关于条

约退出问题的规定，但这些规定主要是针对已签署

并对缔约国已生效的条约的退出问题。一国签署条

约通常并不等于条约即对该国产生法律拘束力。这

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是条约本身并未生效，如有的

条约规定签署国达到一定数目之后或者某一特定日

期之后该条约方才生效，此时即使一国签署了该条

约，由于条约本身尚未生效，其对缔约国也并不具有

法律拘束力。二是条约本身已生效但对于签署国

尚未生效。一国在签署条约之后，往往需要经过其

国内有权机关如议会批准后该条约才能对其生效并

产生法律拘束力。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即一国签署

了条约但条约未生效的情况下，该国能否单方直接

“退出”或“取消签署”此类“准生效条约”?此时由于

“退出”条约而对他国造成的损害是否应当承担国际

责任?上述问题的实质在于一国在表示接受条约约

束后而条约对其生效前，是否可以单方面撤销接受

条约约束的意思表示而无需承担法律责任，对此现

行国际法中也没有明确答案。

二、有关条约单方退出的国际法律规制的完善

(一)明确条约退出权的权利基础及其限制

条约单方退出的国际法律规制涉及的一个根本

问题是当事国在何种条件下有权单方退出条约，即

条约退出权的权利基础及其限制问题。从国际法的

角度看，是否加入或者退出条约通常而言是属于一

国主权范围内的事项，条约退出权最根本的权利基

础在于国家主权原则[24]。一国有权与其他国际法主

体就缔结条约进行平等谈判，并自主决定是否加入

或在一定情形下退出某一条约，这是国家主权原则

在国际条约法中的体现。

条约退出权具有国家主权属性，这在一定程度

上导致了实践中条约单方退出行为的任意性。国家

在考虑是否缔结或退出某一条约时，通常是基于其

自身利益而为[25]。退出条约往往是以其利益受损或

可能受损为由，如加拿大退出《京都议定书》的理由

是承担该议定书之下的义务会对其国内经济发展带

来不利；朝鲜以国家安全利益受损为由退出《核不扩

散条约》。在何种情况之下利益是否受损或可能受

损，主要由该国自行主张和决定，其他国家很难干

预。一国往往主张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是正当

的，这可能成为国家任意退出条约的借口。

鉴于此，防止仅以抽象的国家利益受损为由任

意退出条约十分必要。在这方面可以明确的是，条

约退出权具有国家主权属性并不意味着单方条约退

出行为不受任何限制。在现代国际法中，国家主权

须受到国际法的限制，这已经得到各国的普遍接受

和认可 [26]。就条约退出权而言，即使其具有主权属

性，也应受到相应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和规则的约

束，包括条约必须信守原则、诚信原则等。实践中，

一国对于某项具体条约的退出权不应被不合理放

大，除了充分遵守条约中的具体退出条款之外，还

应在有关条约退出的国际法整体框架下进行。如

果一国仅基于国家主权而以抽象的“国家利益”受

损为由单方退出条约，则可能涉嫌滥用条约退出权

而违反国际法。

(二)严格条约单方退出的要求

允许国家单方退出条约在一定程度上是条约必

须信守原则的例外 [27]。传统国际法观点认为，只有

在穷尽其他外交或法律手段的条件下才能采取退出

条约的行为[16]2，故对于国家的单方退出条约行为应

有较为严格的限制。实践中多数条约特别是多边条

约中的退出条款过于简单化。

以《巴黎协定》为例，该协定中关于缔约方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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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内容包括：缔约方自协定对其生效之日起3年
后，可随时向保存人发出书面通知以退出协定；退出

自保存人收到退出通知之日起1年后生效，或在通知

中所说明的更晚日期生效。可见，《巴黎协定》中的

退出条款主要是就退出时间等程序性事项作出了规

定，对于缔约方退出协定几乎没有实质性限制。在

缔约方可以轻易退出条约，特别是履行存在困难或

与自身利益存在冲突的情况下，其长期并严格履行

条约义务的可能性或将降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

加了缔约方单方退出条约的几率。目前多数多边条

约中之所以设置退出条款，且此类条款往往较为简

单化的目的通常在于使条约更容易得到缔约国的批

准从而顺利生效，以增加条约的接受度和影响力，

而并非鼓励缔约国任意退出条约[24]50。因此，在制定

条约特别是多边条约的过程中，应特别考虑在合理

有效地限制单方退出行为与实现上述目的之间寻求

平衡。对此可考虑在条约的退出条款中增加适当的

实质性限制条件，如符合退出条件的单方退出行为

也须得到一定数目的缔约国同意，或将单方退出的

条件限定于条约履行不能、情势重大变更等《维也纳

条约法公约》中规定的情形，且不得损害其他国家及

国际社会的利益等，以此提高缔约国退出条约的法

律门槛，为单方退出条约设置合理的法律阻碍。若

条约涉及裁军、禁止侵略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或

其他重大利益的永久性或者国际强行法义务，则更

应严格限制缔约国单方退出条约。

(三)理清条约单方退出的法律责任

关于条约单方退出的法律责任的一个关键问题

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规定当事国可在条约包含

退出条款的情况下退出，这是否意味着一国的单方

退出行为只要符合条约中的退出条款就不会导致任

何国际责任?根据国际法，一国如违反其所承担的国

际义务即构成国际不法行为，并引起该国的国际责

任[28]。而国际义务的来源既包括国际条约或公约，

也包括国际习惯法以及一般法律原则等。条约必须

信守原则及作为其基础的诚信原则已成为国际习惯

法，并赋予缔约国善意履行条约的义务，国家如果违

反上述原则所载义务则应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维

也纳条约法公约》起草时，其特别报告员曾就公约第

26条进行说明：条约必须信守原则要求“一项条约必

须得到适用和遵守不仅仅是指按照其文字，而且还

应当依照诚信。”[29]152如果说条约法居于国际法体系

的基础和核心地位，诚信原则则贯穿于每一项条约

的始终，包括条约的谈判、解释、遵守和执行等环

节[29]150。诚信原则既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也可以作

为特定国际法部门或领域的具体规则。适用于条约

退出时，条约必须信守原则和诚信原则的含义不仅

指缔约国应遵守条约的文字(退出条款)[29]152，若违反

条约中的退出条款则属于非法退出行为，不仅违反

上述原则也违反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另

一方面，即使不违反退出条款的规定，缔约国也应当

忠实于并尽其所能地实现条约目的，包括避免因任

意单方退出而导致条约目的无法实现。

由此可见，鉴于条约退出行为对于国际法律关

系和秩序的消极影响，国家在作出单方退出的决定

时应具有充分、正当的理由，并避免损害其他缔约国

或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即使一国没有违反条约本

身的退出条款的规定，如果其单方退出行为违反了

诚信或善意履行条约等国际法义务，也可能引起该

国的国际责任。就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而言，由于

美国未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4条的规定就其

退出事宜征求协定全体其他当事国的同意，在此情

况下如美国未按照《巴黎协定》第28条所规定的程序

退出，或在其退出正式生效前不履行协定义务，则无

疑违反公约和国际法 [30]。即使美国的退出程序不

违反《巴黎协定》中的退出条款，但其在应对气候变

化方面所表现出的反复态度直至最终退出条约的行

为亦与条约必须信守原则和诚信原则相悖。根据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一国退出条约并不影响其基

于国际法所承担的履行该条约所载义务的责任。

如条约中的义务也是当事国在国际法之下独立于该

条约的义务，即便在已退出条约的情况下违反该义

务也应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巴黎协定》体现了全

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关切和共同利益，体现了

国际环境法的诸多基本原则，如共同责任原则、可持

续发展原则等。由于协定已得到国际社会绝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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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签署或批准并作出了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温室气

体减排承诺[31]，有学者认为《巴黎协定》中关于应对

气候变化的基本规定已构成国际习惯法规则[32]。即

使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其仍然负有与其他国家共

同努力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义务。美国的单方退

出行为虽然未导致直接的损害后果，尚未引起实际

的国际责任问题，但显然与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

和精神相背离，是美国不履行其对国际社会所负义

务的体现[33]。

对于已签署未生效条约，公约未就其“退出”问

题作出明确规定[34]。由于条约必须信守原则仅适用

于已生效的条约，所以一国在条约签署后但尚未对

其生效前能否单方退出或取消签署条约就成为一个

问题[35]。虽然条约尚未对签署国生效并对其产生法

律拘束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其签署行为不产生任何

法律效力。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18条，对于

尚需批准的条约，签署国有义务不得采取足以妨碍

条约目的及宗旨的行动。一国签署条约即意味着

对条约文本的确认和接受条约约束的初步同意 [36]，

上述公约规定为条约签署国创设了一项过渡性义

务，即在条约生效前不得采取与该同意的意思表示

相违背的行为，以保护相关国家由于该意思表示而

产生的合理期待[34]220。该义务产生的法律基础为诚

信原则 [37]，虽然《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对于签署国此

项过渡性义务的规定较为模糊，但可以明确的是，如

果在签署条约后无正当理由任意“退出”并由此妨碍

或导致条约目的无法实现，则显然违反了上述义务。

无正当理由任意“退出”已签署未生效的条约而

损害其他国家的信赖利益，也有悖于国际法上的禁

止反言原则[16]189。作为一项公认的一般法律原则[38]，

禁止反言原则适用于包括条约关系在内的一切国际

关系 [39]，其基本要求是一国在表明某种主张后通常

不得采取与先前意思表示不一致的行为，该原则的

产生基础在于对相关国家的信赖利益进行保护 [40]。

国际法院在核试验案中指出，一国单方的意思表示

在其他国家存在信赖利益的条件下对承诺方具有法

律拘束力，且这种意思表示不能由缔约方轻易撤

销，这也是维护国际法的法律稳定性的需要 [41]。一

国签署条约的行为已表明其愿意接受条约约束的初

步同意，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签署国所作出的承诺，

如果可随时宣布“退出”，则可能对相关国家基于其

签署而产生的信赖利益造成损害，或对其他缔约国

履行条约的意愿造成消极影响[42]。对于体现了国际

社会重大利益和价值的条约，如关于国际和平与安

全、人权保护等问题的条约，条约在生效方面的严格

形式主义应当抛弃 [43]。这就是说，一项条约不应仅

仅因为未经国内批准程序就不产生法律拘束力，条

约须经批准方对签署国生效的要求在此类价值面前

应当退让。对此，可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18
条的规定，考虑在条约中建立针对签署后而退出条

约的国家的行为监督机制，若发现退出行为损害或

妨碍了条约目的和宗旨的实现，该退出国即构成国

际不法行为而应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以此约束单

方条约退出行为，维护条约的稳定性价值。

(四)加强应对不正当条约单方退出行为的国际

合作

国际合作原则是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并在

一系列国际公约及相关国际文件中得以体现，其含

义是两个及以上国家在一定法律制度下采取协调

行动并尽力合作以实现约定的某种目标[14]120。《联合

国宪章》将国际合作明确列为联合国的宗旨之一。

国家之间进行国际合作，也是“解决国际间属于经

济、生活、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的重要

手段[44]。

就条约退出而言，国际合作有两层含义。一方

面，条约本身即国家之间就特定事项或问题进行国

际合作的重要方式。善意履行已签署的国际条约，

是相关领域国际合作得以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和必

然要求。一项合法有效的条约也是国家相互间的承

诺，因而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应轻易单方面退

出。即便不违反条约中的退出规定，一国在退出条

约时也应当考虑到其他缔约国和国际社会的利益，

就相关事项进行真诚协商和充分合作，避免直接单

方退出条约对他国利益造成损害。达成《巴黎协定》

是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努力，强调各国的广

泛参与和合作[45]。美国作为世界上对气候变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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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国家之一，在退出协定时应当考虑其他国家

和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而非直接采取不负责任的

单方退出行为，这也是国际合作原则的应有之义。

另一方面，在应对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不正当

单方退出行为方面，各国可加强合作，通过政治压

力、国际舆论等方式，对此种行为加以道德谴责和抵

制。在国家间的交往日益广泛和加深的背景下，提

高单方退出行为所致的国家诚信声誉方面的成本或

损失[16]3。这在相关国际法律制度存在缺陷以及退出

行为未产生直接损害后果，通过国际司法手段追究

退出国的责任可能较为困难的情况下，也不失为约

束条约单方退出行为的一种现实手段。

三、结语

条约退出权具有国家主权属性，《维也纳条约法

公约》允许当事国在一定条件下单方退出条约。但

实践中的条约单方退出行为具有任意性和不确定

性，这对相关领域国际法律关系及国际法律秩序的

稳定性造成消极影响，并削弱了国际社会在应对重

大国际性问题上的合作与努力。条约单方退出除应

当遵守现行条约法公约之外，还应受到条约必须信

守、诚实信用、国际合作等国际法基本原则的限制，

否则有可能成为国家逃避履行其国际义务的手段。

目前大多数国际条约都包含了退出条款，设置此类

条款的目的在于使条约更易于得到缔约国批准，而

非鼓励缔约国退出条约，更不能因为条约中规定了

退出条款就无视其他国家的合理期待或信赖利益而

任意退出条约。即使一国的单方退出行为符合退出

条款的规定，也可能由于违反善意或诚信履行条约

的义务而引起该国的国际责任。当今国际社会中，

国家越来越多地利用条约来确定相互间的权利义

务，建立国际条约法律秩序是维持和平稳定、相互信

任的国际关系的重要手段。因此，无论如何，国家在

单方退出条约时都应当谨慎行事。

注释：

①美国于2016年4月22日签署《巴黎协定》，并于2016年
9月 3日以接受(Acceptance)的方式表明受其约束，此后《巴黎

协定》于2016年11月4日正式生效。

②两个公约均由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编纂，前者于 1969
年 5月 23日在联合国维也纳外交会议上通过，1980年 1月 27
日生效；后者于1986年3月21日通过，目前尚未生效。

③《1986年公约》尚未生效，但其对于当代国际实践、各国

政府以及国际条约法理论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④根据联合国国际法委员，“…the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is a legal principle that form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Pacta Sunt
Servanda rule。”

⑤ 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nd Against
Nicaragua(Nicaragua v. United Stated of America), Judgement, I.
C. J. Report 1986, p. 135。

⑥ Racke v. Hauptzollamt Mainz, Case C- 162/96, (1998)
ECR I-3698, para. 49。

⑦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国际法的渊源主要包括

国际条约、国际习惯以及一般法律原则。也有观点认为，条约

必须信守原则也构成一项一般法律原则，即各国法律体系中

所共有的原则。

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54条。根据公约第 2条，条约

的“缔约国”是指不问条约已未生效，同意受条约拘束之国家；

“当事国”是指同意承受条约拘束及条约对其有效之国家。

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6条。

⑩此处“原意”是公约原文中的用词。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6条。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60条规定：如果当事国一方

有重大违约行为时，他方有权援引违约为理由终止该条约。

其中重大违约是指：(1)废弃条约，而此种废弃并非公约所准

许；(2)违反条约规定，而此项规定为达成条约目的或宗旨所

必要者。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61条规定：如实施条约所必不

可少的标的物永久消失或毁坏以致不可能履行条约时，当事

国可以此为由终止或退出条约。但是，如果条约履行不能是

由该当事国违反其条约义务或其他国际义务所致，该当事国

则不得据此终止或退出条约。

情势变更原则在国际法上长期存有争议，公约对于援

引情势变更为由退出条约也做出了较为严格的限制。《维也

纳条约法公约》第 62条规定：条约缔结时存在之情况发生基

本改变而非当事国所预料者，不得援引为终止或退出条约之

理由，除非：(a)此等情况之存在构成当事国同意承受条约拘

束之必要根据；及(b)该项改变之影响将根本变动依条约尚待

履行之义务之范围。此外，情势变更也不适用于边界划分，

或者变更是由该当事国违反其条约义务或其他国际义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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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之情况。

但有学者认为，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即使条约中的退出

条款是约定的，但由于条约是国际法的重要渊源，此种约定亦

成为国际法的一部分，也即“法定退出”，故将二者区分为“约

定退出权”和“法定退出权”在国际法上有所不妥。其认为此

种退出权应称为“一般国际法退出权”。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70条。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43条，该条名为“无须基于条

约之国际法所加义务”。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4条。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12条、第14条。

2003年1月10日，朝鲜政府发表声明称，由于美国继续

对朝鲜实施敌对政策，并“唆使”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了对其

国家主权和尊严造成威胁的决议，因此朝鲜必须退出《不扩散

核武器条约》。

除上述规定之外，缔约方退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也应被视为退出《巴黎协定》。《巴黎协定》第28条。

比如，根据《巴黎协定》第 21条，其生效的条件是该

协定在不少于 55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包

括其合计共占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至少 55％的该公

约缔约方交存其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文书之日后第 30
天起生效。

《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1条。该草

案由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于2001年第53届会议上通过，虽然

尚未成为现行有效的国际法律文件，但其诸多规定体现了国

家责任领域的国际习惯法，是目前联合国关于国家责任问题

最为权威的文件。

《巴黎协定》于 2016年 11月 4日生效，根据协定第 28
条，美国须在该生效日期之日起 3年后方可向保存人发出书

面通知以退出协定。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43条。

截至2018年1月24日，签署《巴黎协定》的缔约方数目

已达195个，其中174个缔约方已经国内程序批准了该协定。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18条。该条规定，一国负有义

务不得采取任何足以妨碍条约目的及宗旨之行动：(a)如该国

已签署条约或已交换构成条约之文书而须经批准、接受或赞

同，但尚未明白表示不欲成为条约当事国之意思；或(b)如该国

业已表示同意承受条约之拘束，而条约尚未生效，且条约之生

效不稽延过久。

Nuclear Tests Case(New Zealand v. France), Judgment, I.
C. J. Reports 1974, p. 473。

《联合国宪章》第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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